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派斯双林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4月27日召开了第十届董
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的议案》，同意公司使
用不低于人民币20,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30,000万元（含）的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
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的部分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回购股份全部用于员
工持股计划或者股权激励计划，本次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19.50元/股（含），回购期限自公
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4月29
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公司以集中定价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6-025）。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上市公司
应当在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的次一交易日予以披露。公司现将首次回购股份及回购进展
情况公告如下：

一、首次回购股份及回购进展的具体情况
2026年5月25日，公司首次通过回购专用账户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份1,816,38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19%，最高成交价为12.40元/股，最低成交价为11.98元/股，成交总金额
为22,279,784.90元（不含交易费用）。本次回购符合公司既定回购股份方案及相关法律法规
的要求。

二、回购股份的其他说明

公司首次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的数量、回购股份价格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
等均符合《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
股份》的相关规定，具体说明如下：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回购公司股份：
（1）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

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

易日内进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本次回购计划，并将在回购期间根据相

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派斯双林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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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斯双林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首次回购股份及回购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北京富吉瑞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交易连续30个交易日内

（2026年4月10日至2026年5月25日）日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计超过70%，根据《上海证券
交易所交易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异常交易实时监控细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
票交易严重异常波动情形。

● 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暨实际控制人核实，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在指定媒
体上已公开披露的信息外，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 公司于2026年4月30日披露了《2025年年度报告》及《2026年第一季度报告》。公司
2025年度归母净利润为-8,230.00万元、扣非归母净利润为
-8,323.94万元，2026年第一季度归母净利润为-1,344.41万元（未经审计）、扣非归母净利润
为-1,378.30万元（未经审计）。

●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一、股票交易严重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交易连续 30个交易日内（2026年 4月 10日至 2026年 5月 25日）日收盘价格跌

幅偏离值累计超过7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异常
交易实时监控细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严重异常波动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公司对相关情况进行必要核实并向公司控股股东暨实际

控制人书面函证，现说明如下：
1、生产经营情况
经公司自查，目前公司生产经营活动一切正常，市场环境、行业政策没有发生重大调整，

公司生产成本和销售等情况没有出现大幅波动、内部生产经营秩序正常。
公司于 2026年 4月 30日披露了《2025年年度报告》及《2026年第一季度报告》。公司

2025年度归母净利润为-8,230.00万元、扣非归母净利润为
-8,323.94万元，2026年第一季度归母净利润为-1,344.41万元（未经审计）、扣非归母净利润
为-1,378.30万元（未经审计）。

2、重大事项情况
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暨实际控制人函证核实，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公司已披

露事项外，公司控股股东暨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影响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重大事项；不存
在其他涉及本公司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并购重组、股份发行、债务重
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资产注入等重大事项。

3、媒体报道、市场传闻
经公司自查，公司未发现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需要公司澄清或回应

的媒体报道或市场传闻。公司信息均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
刊登的公告为准。

4、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经公司核实，公司无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三、董事会声明及相关方承诺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已按规定披露的事项外，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

板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科创板上市规则》”) 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
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和意向，董事会也未获悉根据《科创板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
披露的、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四、其他风险提示
1、公司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要

求，真实、准确、及时、完整、公平地向投资者披露有可能影响公司股票价格的重大信息，供投
资者做出投资判断。

2、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应充分了解股票市场风险及公司在已披露文件中披露的风
险因素，审慎做出投资决策。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规定，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做好信
息披露工作。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正式公
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富吉瑞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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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富吉瑞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交易严重异常波动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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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2026年第十一次

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2026年第十一次会议通

知于2026年5月22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于2026年5月25日以现场加通讯表决方式
举行。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六人，实际出席董事六人（其中，董事长许仁硕、董事李晓锐，独立
董事游雄威、徐小宁、吴鹏程以通讯表决方式出席会议）。会议由公司董事长许仁硕先生主
持，公司高管列席会议。会议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
效。经讨论与会董事以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以下议案，并形成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子公司拟购买模具的议案》
因生产经营需要，公司位于北京、重庆、长春、兰州、昆山的子公司拟向广东国珠模具科技

有限公司、广州一道注塑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等两家公司购买用于生产的模具合计596万元；按
照连续十二个月内累计计算的原则，本次交易前累计未达到披露标准的同类型购买模具的金
额约为1030.2万元。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
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
议。

表决结果：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通过。
详细内容请参阅登载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的

《关于子公司拟购买模具的公告》。
二、审议通过《关于为全资子公司贷款提供反担保的议案》
因生产经营需要，公司全资子公司陕西中富饮料有限公司拟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西安分行申请流动资金贷款1000万元，授信期限1年。与公司无关联关系的第三方西
安小微企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安小微担保”）拟为上述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公司拟为上述贷款向西安小微担保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反担保，公司将与西安小微担保
签署《保证反担保合同》。

公司与西安小微担保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反担保不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反担保事项涉及的贷款额度在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授权范围之内，故本次反担保事

项经公司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后即可实施。
详细内容请参阅登载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的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贷款提供反担保的公告》。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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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拟购买模具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1、因生产经营需要，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位于北京、重庆、长
春、兰州、昆山的子公司拟向广东国珠模具科技有限公司、广州一道注塑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等
两家公司购买用于生产的模具合计596万元；按照连续十二个月内累计计算的原则，本次交易
前累计未达到披露标准的同类型购买模具的金额约为1030.2万元。

2、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投资不构成关联交
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
审议。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1）交易对方
1、企业名称：广东国珠模具科技有限公司
2、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3、住所：广东清远市佛冈县汤塘镇黄花湖工业区大埔国珠塑胶有限公司内厂房
4、法定代表人：蔡天峰
5、注册资本：1000万人民币
6、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1821MA558DWR42
7、经营范围：许可项目：第二类医疗器械生产；一般项目：塑料加工专用设备制造,模具制

造,模具销售,机械设备研发,机械设备销售,橡胶制品制造,橡胶制品销售,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
口,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

8、主要股东：
序号

1
股东名称

广东国珠集团有限公司

持股比例

100%
认缴出资额（万元）

1000
9、广东国珠模具科技有限公司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

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以及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10、信用情况：截至目前，根据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查询，广东国珠模具科技有限公司不

存在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形。
（2）交易对方
1、企业名称：广州一道注塑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企业性质：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3、住所：广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神舟路19号自编1栋三楼
4、法定代表人：辛影
5、注册资本：7087.6312万人民币
6、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781216081C
7、经营范围：包装专用设备制造;模具制造;机械零部件加工;塑料加工专用设备制造;机械

技术开发服务;机电设备安装服务;投资咨询服务;商品批发贸易（许可审批类商品除外）;商品
零售贸易（许可审批类商品除外）;货物进出口（专营专控商品除外）;技术进出口;电气设备修
理。

8、主要股东：

序号

1
2
3
4
5

股东名称

艾丽沃（海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张颂明

广州瀚中投资有限公司

黄镇荣

张崇明

持股比例

58.2738%
36.475%
0.6405%
1.3566%
3.2541%

出资额（万元）

4130.2305
2585.2119
45.4016
96.1480
230.6392

9、广州一道注塑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
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以及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10、信用情况：截至目前，根据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查询，广州一道注塑机械股份有限公
司不存在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形。

三、拟购买设备的基本情况
公司拟购买数套瓶胚模具，用于生产PET瓶胚，合同总价款人民币596万元。
四、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公司购买模具事项是为了满足生产所需、丰富产品类型，该事项的实施有利于保持
公司子公司的正常生产、提升市场竞争力，对公司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五、风险提示及其他说明
该事项存在可能因为市场竞争的原因导致不达预期的情形，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 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请
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2026年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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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贷款提供反担保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概 述
因生产经营需要，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陕西中富饮

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陕西饮料”）拟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行申请流动
资金贷款1000万元，授信期限1年。与公司无关联关系的第三方西安小微企业融资担保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西安小微担保”）拟为上述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公司拟为上述贷款向
西安小微担保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反担保，公司将与西安小微担保签署《保证反担保合同》。

公司与西安小微担保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反担保不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反担保事项涉及的贷款额度在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授权范围之内，故本次反担保事

项经公司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后即可实施。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陕西中富饮料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20年08月11日
3、住所：陕西省西咸新区泾河新城永乐镇泾晨路与泾干二街十字东北角
4、法定代表人：韩惠明
5、注册资本：20,000万人民币
6、主营业务：一般项目：塑料包装箱及容器制造；塑料制品制造；塑料制品销售；包装材料

及制品销售；包装服务；塑料加工专用设备销售；模具销售；机械设备租赁；普通货物仓储服务
（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饮料生产；食品用塑料包装容器工具
制品生产；包装装潢印刷品印刷(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7、股权结构：公司持有陕西饮料100%股权。
8、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2025年12月31日
（经审计）

298,499,945.85
100,530,809.84
68,281,802.65

2026年4月30日
（未经审计）

327,615,377.80
131,087,994.37
68,250,000.00

流动负债总额

净资产

项目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67,261,229.43
197,969,136.01
2025年1-12月

（经审计）

97,776,645.60
2,117,892.13
935,424.55

90,837,994.37
196,527,383.43
2026年1-4月

（未经审计）

28,529,800.60
-1,441,752.58
-1,441,752.58

9、被担保人陕西饮料信用状况良好，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西安小微企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22年5月30日
3、住所：西安市曲江新区雁塔南路2216号曲江国际大厦1幢1单元12001室
4、法定代表人：杨建凯
5、注册资本：120500万人民币
6、主营业务：一般项目：非融资担保服务；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财务咨询。(除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融资担保业务。(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7、股权结构：西安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占比 0.41%;西安担保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占比
99.59%。

8、西安小微担保信用状况良好，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四、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贷款合同
1、授信额度：1,000万元；
2、借款用途：经营周转；
3、贷款期限：1年；
4、年 利 率：以银行最终审批利率为准。
（二）委托担保合同
1、西安小微担保为该贷款提供80%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担保期间：主合同项下单笔贷款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3、担保费用：陕西饮料在放款前一次性向西安小微担保支付担保费人民币捌万元整。
(三）反担保合同
1、公司向西安小微担保提供保证反担保的范围为：西安小微担保向债权人承担担保责任

而向债权人支付的全部款项；西安小微担保因承担担保责任而支付的其他全部费用等。
2、反担保保证期间：主合同项下的债权发生代偿时，自西安小微担保代债务人向债权人

代偿贷款本金、利息及其他相关费用之次日起三年。《委托保证合同》中所涉的担保费、逾期保
费、利息、罚息、其他费用，自《委托保证合同》约定的支付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五、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陕西饮料是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公司为全资子公司贷款提供反担保，财务风

险处于公司可控范围之内；本次为全资子公司贷款提供反担保，有利于提高全资子公司的融
资能力，有利于促进其经营发展和业务规模的扩大，提高其经营效率和盈利能力，符合公司长
远整体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次担保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实际担保余额合计为人民币2.6亿元，占公司2025年度

经审计的净资产的比例为236.48%。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目前无逾期担保事项、不存在涉及诉讼
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形。

七、备查文件
1、第十一届董事会2026年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5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25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河海西路312号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0
143,237,500

66.835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经董事会半数董事同意，推举非独立董事何清华女士主

持本次股东会。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并表决，会议的召开
及表决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6人，列席5人。
2、董事会秘书许钦先生列席本次会议；其他高管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43,192,400
比例（%）

99.9685

反对

票数

42,200
比例（%）

0.0294

弃权

票数

2,900
比例（%）

0.0021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财务决算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43,192,400
比例（%）

99.9685

反对

票数

42,200
比例（%）

0.0294

弃权

票数

2,900
比例（%）

0.0021
3、议案名称：关于确认董事2025年度薪酬执行情况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43,086,100
比例（%）

99.8943

反对

票数

148,400
比例（%）

0.1036

弃权

票数

3,000
比例（%）

0.0021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及年报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43,192,400
比例（%）

99.9685

反对

票数

42,200
比例（%）

0.0294

弃权

票数

2,900
比例（%）

0.0021
5、议案名称：关于预计公司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87,400
比例（%）

96.8516

反对

票数

42,200
比例（%）

2.9458

弃权

票数

2,900
比例（%）

0.2026
6、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及2026年中期分红规划的议案
6.0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43,192,900
比例（%）

99.9688

反对

票数

41,700
比例（%）

0.0291

弃权

票数

2,900
比例（%）

0.0021
6.02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制定2026年中期分红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43,192,900
比例（%）

99.9688

反对

票数

41,700
比例（%）

0.0291

弃权

票数

2,900
比例（%）

0.0021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6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43,192,400
比例（%）

99.9685

反对

票数

42,200
比例（%）

0.0294

弃权

票数

2,900
比例（%）

0.0021
8、议案名称：关于独立董事2025年度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43,192,400
比例（%）

99.9685

反对

票数

42,200
比例（%）

0.0294

弃权

票数

2,900
比例（%）

0.0021
9、议案名称：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43,086,200
比例（%）

99.8943

反对

票数

148,400
比例（%）

0.1036

弃权

票数

2,900
比例（%）

0.0021
1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6-2028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43,192,400
比例（%）

99.9685

反对

票数

42,200
比例（%）

0.0294

弃权

票数

2,900
比例（%）

0.0021
1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43,189,500
比例（%）

99.9664

反对

票数

45,100
比例（%）

0.0314

弃权

票数

2,900
比例（%）

0.0022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3

5

6

6.01

6.02

9

10

议案名称

关于确认董事 2025年度薪
酬执行情况及 2026年度薪
酬方案的议案

关于预计公司 2026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议案

关于 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
案及 2026年中期分红规划
的公告

关于公司 2025年度利润分
配方案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
会制定 2026年中期分红方
案的议案

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进
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6-2028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
案

同意

票数

1,126,100

1,232,400

-

1,232,900

1,232,900

1,126,200

1,232,400

比例（%）

88.1488

96.4697

-

96.5088

96.5088

88.1566

96.4697

反对

票数

148,400

42,200

-

41,700

41,700

148,400

42,200

比例（%）

11.6164

3.3033

-

3.2642

3.2642

11.6164

3.3033

弃权

票数

3,000

2,900

-

2,900

2,900

2,900

2,900

比例（%）

0.2348

0.2270

-

0.2270

0.2270

0.2270

0.227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3、5、6、9、10对中小投资者进行单独计票；
2、议案5在审议过程中，关联股东吴逸中、何清华、常州颉翔实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常州元臻实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殷艳已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律师：石志远、崔雪鑫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人员资格、表决程

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其他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江苏天元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6日

证券代码：603273 证券简称：天元智能 公告编号：2026-027

江苏天元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一）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6年5月25日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为：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6年 5月 25

日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2026年5月25日9:15至15:00的任意时间。

(二)股权登记日：2026年5月18日

(三)会议召开地点：安徽省合肥市祁门路1777号辉隆大厦19楼会议室

(四)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会议主持人：程诚女士

(六)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记名和网络投票的方式

(七)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

议案采用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中小投资者指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含5%）股份的

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不含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二、会议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217人，代表股份414,608,16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45.1232%。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1人，代表股份358,359,67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39.0015%。网络投票的股东 206人，代表股份 56,248,48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6.1217%。

中小投资者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方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209人，代表股份

56,557,83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1554%。

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经过与会股东的认真审议，大会通过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

案：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变更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413,627,36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634%；

反对 821,7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982%；弃权 159,0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8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5,577,0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8.2659%；反对 821,79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530%；弃权159,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2811%。

（二）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减少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413,387,66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056%；

反对1,097,3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47%；弃权123,1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9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5,337,3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7.8420%；反对 1,097,3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403%；弃权123,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2177%。

（三）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制定〈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412,805,06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651%；

反对1,520,8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668%；弃权282,2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8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4,754,7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6.8119%；反对 1,520,8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6891%；弃权282,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4990%。

上述议案一、议案二为特别决议事项，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的2/3通过，其余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过

半数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束晓俊、方娟

（三）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人资格和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

格、提案、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

通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关于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召开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全

文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五、备查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会决议；

（二）法律意见书及其签章页。

特此公告。

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5日

证券代码:002556 证券简称:辉隆股份 公告编号:2026-033

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25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桥弄街与湖萍路交叉口杭曜置地中心二区

1幢13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57
281,538,886

38.852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吴小波先生主持召开。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

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列席9人；
2、董事会秘书列席会议；全体高管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全资子公司为参股公司提供财务资助展期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票数 比例（%）

反对

票数 比例（%）

弃权

票数 比例（%）

A股 279,056,186 99.1181 2,437,000 0.8655 45,700 0.0164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1

议案名称

《关于全资子公司为
参股公司提供财务资
助展期的议案》

同意

票数

9,123,887
比例（%）

78.6095

反对

票数

2,437,000
比例（%）

20.9966

弃权

票数

45,700
比例（%）

0.3939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会全部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的表

决权的过半数表决通过。
2、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议案1
3、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
4、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徐双豪、翁连诚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2026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

决程序等，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兰州丽尚国潮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6日

证券代码：600738 证券简称：丽尚国潮 公告编号：2026-044

兰州丽尚国潮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25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江苏省苏州市相城区开泰路18号AI+交通产业园1幢7层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9
66,736,235

33.091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赵伟斌先生主持。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

结合的表决方式，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列席7人，公司独立董事均列席本次会议。
2、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朱开星列席会议；财务总监杨成虎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6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6,706,935
比例（%）

99.9560

反对

票数

27,100
比例（%）

0.0406

弃权

票数

2,200
比例（%）

0.0034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6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6,706,935
比例（%）

99.9560

反对

票数

27,100
比例（%）

0.0406

弃权

票数

2,200
比例（%）

0.0034

3、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6年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宜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6,706,935
比例（%）

99.9560

反对

票数

27,100
比例（%）

0.0406

弃权

票数

2,200
比例（%）

0.0034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1

2

3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 2026 年
员工持股计划（草
案）》及其摘要的议
案

关于《公司 2026 年
员工持股计划管理
办法》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会授
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6年员工持股计
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同意

票数

7,966,935

7,966,935

7,966,935

比例（%）

99.6335

99.6335

99.6335

反对

票数

27,100

27,100

27,100

比例（%）

0.3389

0.3389

0.3389

弃权

票数

2,200

2,200

2,200

比例（%）

0.0276

0.0276

0.0276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临时股东会中议案1、2、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魏栋梁、张竞博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

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
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江苏洪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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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洪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